
附件1
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车辆运营奖励申请书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单位公章）    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填写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说明
1、申报主体单位应根据本提纲要求，逐项认真编写，填写时各栏目不得空缺，无此内容时填“无”。文字叙述应简洁，数据应真实、准确、可靠。
2、请使用A4纸双面印刷，请不要采用胶圈、文件夹等带有突出棱边的装订方式。请使用普通纸质材料作封。
3、申报单位应根据相关材料顺序将申请书装订成册后进行报送。
相关材料顺序如下：
（一）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车辆运营奖励申请表
（二）拟申请奖励车辆明细表
（三）车辆购置发票复印件
（四）车辆行驶证复印件

（五）机动车登记证书
（六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
一、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车辆运营奖励申请表

	一、申报主体单位基本情况

	车辆运营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单位性质
	
	法人代表
	
	*员工规模（人）
	

	*注册日期
	
	*注册资本

（万元）
	

	主营业务
	

	通讯地址
	

	联系人
	

	联系方式
	

	二、拟申报奖励车辆基本情况

	拟申报车辆数（辆）
	12-31吨（含）货车
	

	
	31吨以上重型货车
	

	
	商业通勤客车
	

	
	合  计
	

	拟申报车辆总运营奖励资金（万元）
	

	是否包含揭榜挂帅示范车辆
	是(      辆    否(

	三、申请企业承诺事项

	本企业郑重承诺：此次申请情况及提交的相关材料均真实有效。企业的运营和财务状况良好，诚信守法；近3年内获市级财政资金支持项目执行情况良好，在相关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中未发现违规、违法问题。近3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、环保、质量事故，依法缴纳各项税费,没有偷税、漏税行为。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

公司法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

	四、区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区主管部门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填表说明：
1、“单位性质”应包括：国企（央企、地方国企）、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、其他；
2、填写的相关情况应保证其真实性，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。
二、拟申请奖励车辆明细表

申报单位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	序号
	车辆类别
	车辆型号
	车辆识别代码(VIN)
	车辆

牌照
	整车

企业
	车辆在本运营企业名下起止时间
	是否为揭榜挂帅车辆
	任务年度
	任务号
	拟申请考核年度
	申报期内累计行驶里程（公里）
	拟申请奖励资金（万元）
	销售发票价格（万元）
	车辆发票号
	行驶证

注册日期
	燃料电池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年
	月
	日
	系统型号
	系统生产企业

	例
	31吨以上重型货车
	***
	******
	沪**
	***
	20**.*.*-20**.*.*
	是
	2022
	6-1.1
	第一考核年度
	***
	***
	***
	***
	**
	**
	**
	**
	**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1、车辆类别：12-31吨（含）货车，31吨以上重型货车，商业通勤客车；
2、若有车辆同时申请多个年度的运营奖励，请分年度填写车辆明细表；
3、若拟申请车辆为揭榜挂帅车辆，请填写任务年度及任务号，若不是请填写“无”；
4、第一考核年度起止时间为2021年8月13日至2022年11月30日，第二考核年度起止时间为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8月12日，第三考核年度起止时间为2023年8月13日至2024年8月12日，第四考核年度起止时间为2024年8月13日至2025年12月31日。
附件2

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车辆运营奖励推荐汇总表
相关区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企业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所在区
	企业

地址
	企业

性质
	企业联系人
	申报车辆数（辆）
	申请资金（万元）

	
	
	
	
	
	
	姓名
	职务
	联系

电话
	12-31吨（含）

货车
	31吨以上重型货车
	商业通勤客车
	合计
	市级奖励资金
	区级配套资金
	合计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“单位性质”应包括：国企（央企、地方国企）、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、其他。



